
吉林省优化五类医保服务 20 条便民举措

一、优化医保关系转移接续，节省参保人员办理时间

1.取消要件“简化办”。办理基本医保跨省转移接续时，取

消基本医保跨省转移接续中出具《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凭证》和《基

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联系函》材料的要求，仅需出具医保电

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便可办理。

2.缩短时限“无感办”。基本医保跨省转移接续时间由原来

45 个工作日压缩为 15 个工作日。省内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

续无需单独申请，参保人员在办理参保登记（续保）业务时，医

保经办机构同步核定其转移接续业务，缴费年限及个人账户转移

同时办结。

3.跨省业务“就近办”。办理基本医保跨省转移接续时，参

保人员不再需要转入地、转出地两边跑，可自主选择在线上办理

或到转入地和转出地任意经办机构窗口，并可随时在网上申请并

查询办理进度。

二、简化异地就医备案流程，提升异地就医结算服务便利性

4.异地就医备案“免再办”。异地长期居住人员登记备案后，

未申请变更备案或参保状态未发生变更的，备案长期有效。备案

有效期内可在就医地多次就诊并享受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

5.省内普通门诊异地就医“免申享”。省内参保人员在省内



普通门诊异地就医无需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可直接在省内各地进

行门诊看病、购药，享受省内普通门诊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

6.省内参保人员异地就医住院备案可“先医后补”。住院前

未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可申请办理登记备案手续，出院结算前

完成登记备案的，异地定点医疗机构应提供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

务，出院后按规定补办备案手续的，可以按参保地规定申请医保

手工报销。

7.急诊就医“特事办”。发生急诊救治时，参保人员未办理

异地就医备案的视同已备案，允许参保人员按参保地异地急诊救

治相关待遇标准直接结算相关门诊、住院医疗费用。在门诊发生

的急诊留观、急诊抢救费用，参照住院待遇进行结算。

8.参保人员申请异地就医备案时，直接备案到就医地市或直

辖市等，并可在备案地所有异地定点医疗机构享受住院费用直接

结算服务。

9.医保待遇“两地同享”。允许长期居住人员在备案就医地

和参保地双向享受待遇。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有效期内确需回

参保地就医的，也可以在参保地享受医保结算服务。

三、便捷门诊慢特病、双通道药品使用，方便参保人员就医、

购药

10.待遇认定“通接通办”。省内异地就医人员可在就医地定

点医疗机构直接办理门诊慢特病、双通道药品待遇认定，就医地

定点医疗机构审核通过后即可享受相应待遇；跨省异地就医人员



可通过网上经办大厅或微信公众号等线上渠道申请门诊慢特病、

双通道药品认定，申请成功后由参保地经办机构进行审核，无需

返回参保地进行认定。

11.5 种慢病“跨省享”。具备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门

诊放化疗、尿毒症透析和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 5 种门诊慢特

病资格的参保人员备案后可在开通相关门诊慢特病异地定点医

疗机构，享受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服务。

12.便捷门诊待遇享受。取消原门诊慢特病、双通道药品定

点医药机构只能选择“一家医院及一家药店”的限制，参保人员

办理门诊慢特病、双通道药品待遇认定后，可在参保地或异地就

医备案地的门诊慢特病、双通道药品定点医药机构享受待遇。

13.待遇认定“便民办”。放宽“双通道药品”责任医师的

任职资格，“双通道药品”定点医疗机构可选择具有中级及以上

职称的医师担任责任医师。同时延长参保人员“双通道药品”备

案期限，责任医师可根据病情确认双通道药品评估期限，待遇享

受期间因治疗需更换双通道药品的，可撤销原备案重新办理。

14.门诊慢病“村可医”。扩大慢性病定点范围，将门诊慢性

病服务延伸至村卫生室。

15.医保结算“合理化”。参保人员门诊就医时，优先以门诊

慢特病、双通道药品待遇进行结算。如已按普通门诊待遇结算，

可在就医地定点医疗机构办理退费重新结算；如退费重新结算存

在困难的，可回参保地申请手工报销，由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轧



差报销。

16.待遇享受“最优享”。参保人员已办理门诊特病备案的，

在办理相同病种“双通道药品”认定后，双通道药品可按照门诊

特病兑现待遇。

四、推行医保经办服务“一窗式办结”

17.经办服务“一站办”。推进医保经办服务窗口“综合柜员

制”，窗口前台不分险种、不分事项、一窗受理、一站式服务，

后台分办联办快办，让群众进一扇门、取一个号、在一窗办。

五、开通多种渠道满足参保人员便捷办理需要

18.服务事项“网上办”。畅通医保网厅、基层服务平台、APP、

微信小程序等“网上办”服务渠道，推广“视频办”等创新服务

形式。参保人员可通过“吉林医保公共服务”微信公众号、国家

医保服务平台 APP 等公共服务平台，实现异地就医备案、参保登

记、参保信息变更等医保领域高频服务事项网上办，并可进行个

人缴费记录、个人医保账户、跨省异地就医结算服务、医保药品

目录等信息查询。

19.个人事项“自助查”。在医保经办大厅设立医保自助区，

同时探索在有条件的银行营业网点、社区服务中心、定点医疗机

构及零售药店等场所设立医保自助区，方便参保人员查询个人缴

费、账户余额等群众关注的医保信息。

20.就医购药“一码办”。推动实现医保电子凭证在就医购药

全流程应用。参保人员不需持实体卡，凭医保电子凭证就可以看



病买药。进一步探索刷脸等生物识别手段在就医购药中的应用。


